
關於昇降機間及室內安全梯遮煙性能疑義1案，請查照。
建築管理組
最後更新日期：2015-08-27
內政部函 104.08.27.內授營建管字第1040812566號

說明：

一、依據本部營建署案陳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104年6月26日104高建師法
字第368號函辦理。

二、「防火構造建築物內之挑空部分、……昇降機道……及其他類似部分，應以
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
地板形成區劃分隔。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第2
項）前項昇降機道前設有昇降機間且併同區劃者，昇降機間出入口裝設具有
遮煙性能之防火設備時，昇降機道出入口得免受應裝設具遮煙性能防火設備
之限制；昇降機間出入口裝設之門非防火設備但開啟後能自動關閉且具有遮
煙性能時，昇降機道出入口之防火設備得免受應具遮煙性能之限制。」為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條之2第1項及第2項所明定，依上開第2項
規定設置之昇降機間區劃，係為防止起火樓層漫入當層昇降機間之火及煙漫
入非起火樓層之居室及避難路徑，先予敘明。

三、如昇降機道之出入口開向緊急昇降機之機間，因緊急昇降機機間四週牆壁及
出入口之防火性能同編第107條第1款業有明定，該款第4目並規定應設置排
煙設備，故該昇降機間出入口（如附件所示圖A之門A及門B，及圖B之門F）
及昇降機道出入口得免受第79條之2第1項及第2項限制。

四、另本部93年8月16日台內營字第09300854220號函示「……如依規定僅需
設置室內安全梯或戶外安全梯，並符合下列情形者，得經由緊急昇降機之機
間進入室內安全梯或戶外安全梯：（一）該機間之出入口除開向一座室內安
全梯或戶外安全梯外，限設一處，且不得直接連接居室。（二）緊急昇降機
機間之排煙設備應符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89條排煙室兼用
之規定。（三）步行距離應計算至進入室內安全梯之防火門。（四）進入室
內安全梯之防火門防火性能應符合同編第97條第1款第2目之規定。」緊急昇
降機間已設有排煙設備，故自緊急昇降機機間進入之室內安全梯，其出入口
之防火門（如附件所示圖B之門G）得免具遮煙性能。

五、至特別安全梯之構造同編第97條第1項第3款業有明定，自室內通陽臺或進
入排煙室之出入口，或自陽臺或排煙室進入樓梯間之出入口，裝設之防火門
（如附件所示圖A之門C及門D）均未規定遮煙性能。

附件
發布日期：2015-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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